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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全体董事一

致豁免会议通知时间，于 2025年 11月 7日发出会议通知，2025年 11月 7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应

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天文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为推进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发行类第 7号》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调整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将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 337,832.03万元（含本数）

调整为不超过 334,832.03万元（含本数）。具体如下：

调整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37,832.03万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 京津冀软通信创智造基地项目 138,058.36 138,058.36

2 AIPC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120,478.69 117,478.69

3
软通动力怀来智算中心（一期）建设

项目
103,426.96 66,334.98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4
计算机生产车间智能升级技术改造项

目
15,960.00 15,960.00

合计 377,924.01 337,832.03

调整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34,832.03万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 京津冀软通信创智造基地项目 138,058.36 138,058.36

2 AIPC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120,478.69 114,478.69

3
软通动力怀来智算中心（一期）建设

项目
103,426.96 66,334.98

4
计算机生产车间智能升级技术改造项

目
15,960.00 15,960.00

合计 377,924.01 334,832.03

除上述调整外，原发行方案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取得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鉴于公司调整了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金额，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论证分析报告进行同步修订，并编制了《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取得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鉴于公司调整了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金额，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

进行同步修订，并编制了《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取得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鉴于公司调整了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金额，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进行同步修订，并编制了《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

订稿）》。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取得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

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鉴于公司调

整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就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重新

审慎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亦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取得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资料。

特此公告。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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